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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标准（2021 年版）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地方各级信用门户网站面向社会提供的公

共信用信息报告（以下简称“报告”）执行以下标准：

一、相关定义

本标准所称的公共信用信息是指党和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

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履职过程中产生的反映具有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（以下统称“信用主体”）

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。

本标准所称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是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地方

各级信用门户网站面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。按信用主体

的不同，一般分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、个人公共

信用信息报告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合法性

报告内容应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不得侵害国家利

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及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真实性

报告内容应真实、准确并及时更新，相关信息均可追溯到权威

可靠的信息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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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科学性

报告结构完整、分类合理，能够科学反映信用主体的公共信用

状况。

（四）易读性

报告应易于理解，方便用户使用。

（五）安全性

报告应提供核验方式且不可篡改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报告包括封面、概要、正文三部分内容。

（一）封面

报告的封面包括：报告名称、信用主体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、出具报告单位名称、生成报告时间、报告编号和报告验证信息

等。

（二）概要

报告的概要包括：

1．报告编号

由报告出具单位编制的报告唯一标识。

2．报告验证信息

可用于验证报告真实性的二维码或核验码等。

3．信用主体基础信息

如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存续状态，自

然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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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信用综述信息

报告正文中涉及的信用主体各项信息的统计汇总情况。

5．报告相关内容说明

如报告数据来源、相关数据说明，报告使用要求、报告验证方

式和方法、有关异议信息的备注说明等。

（三）正文

地方各级信用门户网站出具的报告正文的主体部分应与“信用

中国”网站报告正文保持一致，如地方信用门户网站掌握其他信息，

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补充完善相关内容。

1．“信用中国”网站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正文主要包括：

基础信息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注册登记部门和税务、海关、

社保、公积金管理等部门的基础登记信息，以及有关年报信息；自

然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在各有关部门的基础登记信息。

行政许可信息：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对信用主体作出的行政许可

信息。

行政处罚信息：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对信用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

信息。

守信激励信息：各有关部门将信用主体列为守信激励对象信息。

失信惩戒信息：各有关部门将信用主体列为失信惩戒对象信息。

重点关注信息：各有关部门将信用主体列为重点关注名单信息。

资质/资格信息：除行政许可外，信用主体获得的其他资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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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信息。

风险提示信息：各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发布的涉及信用主体的风

险预警信息。

其他信息：涉及信用主体的信用评价信息（如公共信用综合评

价信息、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等）、信用修复信息、信用承诺信息以

及其他与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相关的信息。

综合信用状况分析：结合信用主体相关信用信息对其信用状况

进行全面、客观描述和综合分析。

信用状况提升建议：对信用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依

法合规经营、增强诚信守法意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。

2．地方信用门户网站

地方信用门户网站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正文可补充以下内容：

除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所列信息以外，地方信

用门户网站掌握的可列入报告的其他信息。

四、编排要求

（一）一般要求

1．报告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编写。

2．报告同一类信息按项下记录时间先后倒序排列。

3．信息项下无记录的，统一表述为“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”。

4．报告应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。计量单位的书写应遵照

GB 3100和 GB 3101 的规定执行。

5．纸质版报告可用 A4 或 A4 对折规格。纸质、用墨、版面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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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等应便于报告的印刷、装订、阅读、复制和缩微。

6．电子版报告应采用通用文件格式。

7．出具的报告应采用水印或签章。

（二）章节

报告正文部分可根据需要划分章节，一般不超过 4 级，各章节

应有标题。

五、报告格式示例

法人和非法人组织/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示例参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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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核验码

法人和非法人组织/个人

公共信用信息报告

主体名称：***************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***************

报告编号：***************

生成日期：**年**月**日

出具单位：***********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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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

一、基础信息

1.信用主体名称

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3.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

4.企业类型

5.成立日期

6.住所

7.存续状态

（个人基础信息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）

二、信用综述信息

报告正文中涉及的信用主体各项信息的统计汇总情况。

三、报告说明

报告数据来源、相关数据说明，报告使用要求、报告验证方

式和方法、有关异议信息的备注说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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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一、基础信息（共**条）

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注册登记部门和税务、海关、社保、公

积金管理等部门的基础登记信息，以及有关年报信息；自然人的

身份信息以及在各有关部门的基础登记信息。

二、行政许可信息（共**条）

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对信用主体作出的行政许可信息。

三、行政处罚信息（共**条）

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对信用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。

四、守信激励信息（共**条）

各有关部门将信用主体列为守信激励对象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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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失信惩戒信息（共**条）

各有关部门将信用主体列为失信惩戒对象信息。

六、重点关注信息（共**条）

各有关部门将信用主体列为重点关注名单信息。

七、资质/资格信息（共**条）

除行政许可外，信用主体获得的其他资质或资格信息。

八、风险提示信息（共**条）

各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发布的涉及信用主体的风险预警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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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信息（共**条）

涉及信用主体的信用评价信息（如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息、

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等）、信用修复信息、信用承诺信息以及其他

与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相关的信息。

十、综合信用状况分析

结合信用主体相关信用信息对其信用状况进行全面、客观描

述和综合分析。

十一、信用状况提升建议

对信用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依法合规经营、增强

诚信守法意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。

十二、地方信用网站公共信用信息报告补充内容（如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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